
“大奔”竟是“泡水车”

2018 年 10 月， 贵阳的邰女士

买了一台奔驰 GLE 二手车， 当时

的成交价是 58 万元， 经营二手车

的公司承诺出售车辆无水淹、 无火

烧、 无重大事故。

合同签订后， 邰女士按约定支

付了全部购车款。

邰女士买下车后开了三年多，

没发现车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直到

2021 年 8 月， 由于车辆发生故障

送去维修时， 她才被告知这辆车曾

经发生水淹事故， 也就是俗称的

“泡水车”。

经过初步调查， 邰女士得知淹

水事故发生在 2017 年 8 月， 当时

产生了高达 28 万元的维修费。 事

故发生两个月后， 邰女士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买下了这辆二手车。

只要具备初步车辆知识的人都

知道， 车子“泡水” 会引发诸多问

题， 比如损伤发动机、 变速器、 电

子控制系统及各种电子元件， 导致

车内地毯、 座椅等材质变形、 粗糙

及异味产生， 滋生细菌， 危害健

康。

因此， 没有人会购买一辆“泡

水车”， 除非对方明确告知泡水的

情况， 同时给出极低的价格， 才可

能会有人愿意碰碰运气。

但是， 当初出售这辆车的公司

完全没有告知自己车辆曾泡水并大

修的情况。 因此， 邰女士知悉这一

情况后立刻与二手车公司交涉， 但

该公司却一副车辆售出概不负责的

态度。

由于邰女士多次交涉， 这家公

司甚至搬离了原来的经营场地， 法

定代表人的手机号码也变成了空

号。

无奈之下， 邰女士只得找到我

寻求帮助。

约定纠纷须仲裁

接受委托后， 我首先发现当初

在购车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 也

就是说， 这起纠纷并不像大多数此

类纠纷那样可以起诉解决， 而是需

要向合同中指定的仲裁委员会提起

仲裁。

虽然维权途径不同， 但要实现

维权目的， 我们同样需要有事实和

法律方面的依据， 并据此提出诉

求， 争取仲裁委员会的支持。

而从邰女士的购车遭遇来看，

二手车公司已经构成“欺诈”。

对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

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

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

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

元。

因此， 我认为邰女士完全可以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

定， 提出“退一赔三” 的诉求。

出售方构成“欺诈”

从原先要求二手车公司赔偿，

到要求在 58 万元购车费用基础上

“退一赔三”， 这让邰女士都稍稍有

点吃惊。

而我告诉邰女士， 她完全符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退一赔三”

的条件。

首先， 从用途看， 邰女士购车

是为了家庭自用， 她属于消费者，

可以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其次， 邰女士所购车辆是否曾

泡水， 通过鉴定应该不难确定。 而

消法中的“欺诈” 包含两种情形，

一是故意告知虚假情况， 二是故意

隐瞒真实情况。

因此， 本案中的关键是我们要

证明二手车公司构成欺诈， 既“故

意” 或者“明知”。

而根据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

释》 第 21 条规定： “故意告知虚假

情况， 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

瞒真实情况， 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

识作出意思表示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

定为民法典第 148 条、 第 149 条规定

的欺诈。”

具体到本案， 在证明二手车公司

构成欺诈时， 即使无法证明对方“明

知”， 也可以通过证明其“应知” 来

达到目的。

在仲裁前， 我们就预计到二手车

公司肯定会将自己不知道车辆曾泡水

作为抗辩重点。 因此， 我们也围绕对

方“应知” 展开了论述。

所谓“应知”， 是一种推定其知

道的状态。 对方作为专业经营销售二

手车的商家， 从其专业性与行业规范

等方面， 可以合理推定其对案涉车辆

的情况有着最真实、 最全面的了解，

并对案涉车辆的状况负有告知义务。

如果其不作为， 可以认定其存在隐瞒

真实情况的故意， 同样构成欺诈。

仲裁裁决“退一赔三”

案件获得仲裁受理后， 我们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办理：

首先， 向仲裁庭提出鉴定申请。

经仲裁庭指定的鉴定机构鉴定， 确定

案涉车辆为泡水车。

其次， 向仲裁庭提供了车辆维修

及保险理赔报告。 该车辆的维修及保

险理赔在相关 APP 中都有记录， 普

通消费者下载登录后即可查询， 而二

手车公司作为专业经销商， 完全知晓

通过何种渠道去调查， 全面掌握该车

的事故及维修、 理赔状况。

再次， 证明二手车公司未履行告

知义务， 构成欺诈。 二手车公司作为

专业的二手车经营者， 违反了《二手

车交易规范》 第 14 条： “二手车经

销企业将二手车销售给买方之前， 应

对车辆进行检测和整备” 的规定； 也

违反了 《二手车交易流通管理办法》

第 17 条“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

供车辆的使用、 修理、 事故、 检验以

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 缴纳税费、 报

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 的规定。

二手车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已履行

告知义务， 存在隐瞒真实情况的故

意， 构成欺诈。

最后， 在邰女士购车时要求二手

车公司承诺车辆无水淹、 无火烧、 无

重大事故这一特定要求的前提下， 二

手车公司仍然虚假承诺车辆无水淹、

无火烧、 无重大事故， 显然构成欺

诈， 并违反了合同约定。

同时， 我们还向仲裁庭提供了作

为最高人民法院第 17 号指导性案例

的一起汽车买卖合同纠纷案， 该案裁

判要旨为： 为家庭生活需要购买汽

车， 发生欺诈纠纷的， 可以按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处理； 销售者不能证明

已履行告知义务且得到消费者认可

的， 构成销售欺诈， 消费者要求销售

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赔偿损失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历时近一年， 经过三次开

庭， 最终仲裁裁决支持了邰女士解除

合同并“退一赔三” 的请求， 裁决二

手车公司退还邰女士购车款 58 万元，

并支付三倍的赔偿款 174 万元。 而根

据相关法律， 仲裁实行的是“一裁终

局”， 该裁决即具有法律效力。

花 58 万元买下一辆二手奔驰车，开了三年后才发现，这竟是

一辆“泡水车”，曾经花费 28 万元进行过大修。

消费者与二手车公司交涉未果，委托我代理维权。 而我发现，

二手车公司存在欺诈，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于是依据约定的仲裁

条款提起了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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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须仲裁
最终获支持

□ 北京市两高（贵阳）律师事务所 龚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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